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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推动降低群众电动自行车充电负担

充电实行价费分离，严格明码标价
充电电费和服务费

应分别标示分别计价

通知指出，电动自行车是群众日常出
行重要交通工具。引导电动自行车户外充
电，是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用电安全的重
要措施。但目前部分地区充电收费行为不
规范、充电费用偏高，影响了群众户外充
电积极性。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有关要求，规
范充电收费行为，引导充电服务收费标准
合理形成，推动降低群众充电负担，发布
此通知。

充电费用实行价费分离，严格明码标
价。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设施充电费用主
要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充电电费和服
务费应分别标示、分别计价。对暂不具备
电量单独计量条件的充电设施，各地发展
改革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明确
升级改造时间节点，要求充电设施运营单
位原则上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实现充
电电量单独计量。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按照明码标价
有关规定，在充电场所、手机应用程序、微
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
服务费项目与收费标准，不得收取任何未
予标明的费用。鼓励充电设施运营单位采
用图片、动画等生动易懂方式展示收费方
式和水平，便于用户快速准确理解。

住宅小区内
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费

严格落实有关电价政策。居民住宅小
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电网企
业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充电设施运营单
位向用户，均应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收
充电电费；涉及非电网直供电的，对电动
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电量，电网企业向非
电网供电主体、非电网供电主体向充电设
施运营单位、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向用户，
也应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收充电电费。
居民住宅小区以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用电，按其所在场所电价政策执行。

充电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充电设施
运营单位应充分考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
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按照弥补成本、
合理收益、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市场供需
状况，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单次充
电结束后，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当通过微

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方式，向用户推送计
费模式、充电时长、收费金额等信息。各地
应鼓励市场竞争，不得以行政手段指定充
电设施运营单位。

鼓励给予建设运营补贴
推动降低充电服务费

推动降低充电服务费。具备运营能力
的街道办、居（村）委会、小区产权单位、业
主委员会以及由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
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自建充电设施，并
从低确定充电服务费。对第三方建设运营
的充电设施，倡导小区产权单位、业主委
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不收或少收场地租
赁费用、不参与或降低收入分成，将让利
空间用于降低充电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
等管理单位接受委托与充电设施运营单
位签订运营合作协议时，应与业主充分沟
通，遴选优质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合理确
定充电服务费标准。物业服务企业等管理
单位应积极协助做好充电设施选址、建设
安装、接电报装等工作。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通过给予充电
设施建设运营补贴、更好发挥国企作用等
方式，降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成本。有关
方面签订运营合作协议时，签约运营期限
可与设备折旧年限适当衔接，倡导签订5
年及以上运营合作协议，稳定充电设施运
营单位投资预期、摊薄资产折旧成本，为
降低充电服务费创造条件。

推动充电设施由电网直接供电。电网
企业应按照“能改尽改”的原则，对具备条
件的充电设施加快改造，尽快实现向电动
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直接供电。现有
居民住宅小区尚未实现电网企业直接供电
的，鼓励产权单位向电网企业整体移交供
电设施，为电网企业向充电设施直接供电
创造条件；2025年1月1日以后新建居民住
宅小区的充电设施，原则上应当由电网企
业直接供电，避免因转供推高充电成本。

依法加强监管。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
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价费政策，加大对充
电设施运营单位合理确定服务费，以及产
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管理单位主动让
利等工作的引导力度，注重运用联合约
谈、提醒等方式方法，不断规范充电收费
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相关投诉举报
和人民群众反映，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依
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等违法行为。相关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
自律，自觉规范充电收费行为，共同维护
良好市场秩序。

各地要高度重视规范电动自行车充
电收费行为、推动降低充电收费对引导
群众户外充电、保障用电安全的重要作
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落实，并做
好政策宣传解读。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强
协同联动，研究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
施，推动降低户外充电服务费，让群众能
承担、愿意用。

据新华社、央视

为推进住宅小区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和停
放场所建设，5月31日，《济
南市住宅小区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和停放场所
建设管理工作方案(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
力争明年底前，住宅小区
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与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比
例达到1:3，最大限度满足
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

据统计，济南市既有
住宅小区共有电动自行
车274万余辆，已有电动
自行车充电端口53 . 3万
个。按照建设目标，到2025
年底前，济南市拟增建
383201个充电端口，约建
设31934个充电桩。

征求意见稿指出，既
有住宅小区根据空间资
源情况“能建尽建”。城镇
老旧小区要结合整治改
造，在69个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中加大整修、新
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和车棚建设力度。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拟按照“谁投资、
谁受益”原则，采取补贴方式，鼓励多方参
与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和停放场所建设。
2025年12月31日前，针对在既有住宅小区建
设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8个端口以上)给予
建设补贴。补贴标准方面，征求意见稿拟
定，对按期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充电桩，
按照600元/个给予补贴;停车棚按照60元/平
方米给予补贴。对2024年年底之前完成的，
补贴资金按照市、区县两级财政5:5比例承
担;对2025年年底之前完成的，补贴资金按
照市、区县两级财政4:6比例承担。建设单位
承担扣除政府专项补贴后的建设费用。

征求意见稿明确，住宅小区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用电价格标准执行我省居民合
表用户电价(现行标准为每千瓦时0.555元)。
还提出，规范充电收费价格。

征求意见稿还提到，全市拟探索建立
电动自行车充电监管平台。为有效阻止电
动自行车进楼停放、充电，征求意见稿提出
全面安装电梯阻拦和监控系统。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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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市场
监管总局办公厅6月20日对外发布
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
的通知。通知提出，规范充电收费行
为，引导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合理形
成，推动降低群众充电负担。

患者省心、医院省力

滨州力推“住院免押金”和“信用就医”
韩延璟 赵旭 滨州报道

6月13日，滨州市卫生健康委
“取消住院押金”现场推进会召
开。会议强调，各医疗机构要采
取多种形式宣传“取消住院押
金”工作，不断提高惠民就医服
务的社会认知度，让群众享受到
政策改革带来的福利，把“取消
住院押金”打造成滨州卫生健康
系统的一张便民惠民名片。

滨州市从2023年便开始积极
推动“取消住院押金”这项工作，在
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逐步摸索
出了“信用就医”和“直接取消住院
押金”这两种独具特色的路径。

首先，县级医疗机构针对医
保人群直接取消住院押金，或者

在部分科室试点取消。其次，在
市直医疗机构推出“信用就医”
模式，即各医疗机构与银联、中
信银行进行合作，无需患者开通
专用信用卡或预缴充值，通过签
约授权，即可获得相应的信用额
度，或绑定原有银行卡，在诊疗
结束后用信用账户进行缴纳自
付部分即可，且有56天还款期。不
仅减轻群众垫资压力，同时减小
了医疗机构的风险，该模式在全
省信用就医模式中为最优方案。

“在急诊看完病直接就来住院
部安排病房住院了，住院这几天都
没有交过钱，感觉住院比以前方便
多了。”6月20日，在滨州市惠民县
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部刚刚办
理完出院手续的刘大爷抓住记者

的手唠起了嗑。
今年70岁的刘大爷6月15日晚

突然肚子疼痛难忍，晚上11点在儿
女的陪同下到医院急诊科就诊，大
夫在确诊为急性肠胃炎后，直接安
排他进病房住下了。

“速度快得就感觉像开通‘绿
色通道’一样，没有交钱就先住院
了。”刘大爷女儿告诉记者，“人不
管多大年纪，一着急脑子就像一团
糨糊似的容易忘东西。比如我们那
天晚上着急忙慌地也没有带够钱，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感觉受益非
常大。”刘大爷出院时方才缴纳了
2000元报销后的住院费用。

2023年3月30日惠民县人民医
院出台《惠民县人民医院“信用无
押金”工作实施方案》，2023年4月

10日起全面推行“住院无押金”试
点改革。自2023年4月至今，医院已
享受“信用无押金”的住院患者
18223人次，涉及住院治疗费用
1.39亿元,免住院押金7000余万元。

张先生是滨州市一位普通
农民，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今年3月，他的母亲突然脑梗需紧
急住院，入院前需要支付的押金
对于张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
重的负担。幸运的是，滨州市人
民医院实行的“先诊疗后付费、
住院免押金”政策让他得以免除
押金压力，母亲迅速入院治疗。
张先生通过手机申请，获得了
13000元的信用额度，解决了缴纳
医疗费用的难题。“真没想到还
有这么好的事，真是雪中送炭！”

张先生竖起了大拇指。信用就
医，是滨州市人民医院改善医疗
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所作出
的积极探索。

2024年1月，滨州市人民医
院在全省率先实施了基于信用
就医为基础的“先诊疗后付费、
住院免押金”惠民服务新模式，
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入
手，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就医，切
实减轻困难群众垫资压力和费
用负担。其推行的新模式不仅解
决了张先生等困难群众的急需，
也极大地提升了广大市民的就
医体验。在这种模式下，参保市
民仅需通过手机申请信用额度，
即可免去传统就医模式中烦琐
的押金支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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